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听证会报告的公告
（第3号）
根据《玉溪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现将《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听证会听证报告予以公布。需要了解听证会其他有关情况的，可以与玉溪市生态环境局联系。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8月9日

《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听证报告

一、听证事由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在《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修订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加重大事项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市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决定举行《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听证会。
二、听证会准备情况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发布1号公告

2021年6月4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在玉溪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市生态环境局”网页（网址http://www.yuxi.gov.cn/yxszfxxgk/shjbhj/）和“玉溪市环保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举行<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预计时间和地点、听证代表、旁听人名额及产生方式等相关内容。
（二）确定听证会参加人员

2021年7月19日前，按照程序确定了听证会主持人1名，听证决策发言人3人，听证代表18人，听证旁听人2名。并将《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在听证会举行3日前送达听证代表和听证旁听人。

本次听证会通过自愿报名、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邀请等方式共产生听证代表18名，包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专业技术人员、法律工作者、红塔区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代表、社会公众。其中，关注本《办法》的社会普通公众11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2人，专业技术人员2人，相关部门代表2人，法律工作者1人。邀请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决策发言人；邀请了玉溪市政府办公室政策法规和办文科的1名同志担任听证监察人；邀请了玉溪市生态环境质量分析中心工作人员2名担任听证记录人。除1名旁听代表因故未到会，其他参会人员均出席了听证会。

（三）发布第2号公告

2021年7月19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在玉溪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市生态环境局”网页（网址http://www.yuxi.gov.cn/yxszfxxgk/shjbhj/），发布了《<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名单等事项。

（四）准备材料和会场布置        

在听证会举行前，起草并准备好了听证主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代表使用的材料和会场发放的材料；完成了会场布置的各项工作。

三、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听证会于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下午15:00—18:00在玉溪市生态环境局三楼大会议室举行。

（二）听证会的参加人员
1.听证主持人

矣家宁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2.听证人（决策发言人）
矣家宁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张明云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

杨  勇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一级主任科员
3.听证监察人

林  亮  玉溪市政府办公室政策法规和办文科副科长
4.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

杨静媛  玉溪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市人大代表）

黄继英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
普发贵   玉溪市生态环境质量分析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鲁  伟  玉溪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市政协委员）
毕  燕   红塔区环境监测站副站长，高级工程师
师露文  红塔区李棋街道规划环保中心

杨  瑞  红塔区北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林安华  红塔区李棋街道规划环保中心

金连有  红塔区玉兴街道规划环保中心

唐梓豪  红塔区春和街道规划环保中心 

张晓琴  红塔区玉带街道规划环保中心

魏海荣  红塔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

肖  溪  红塔区高仓街道规划环保中心

杨  婷  红塔区大营街街道规划环保中心

赵崇萍  云南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金荣  红塔区玉兴街道文化社区小组长
熊永佳  云南中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杨槟嘉  云南绿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职员

5.听证旁听人
杨  艳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干部
6.听证记录人

邱会圆  玉溪市生态环境质量分析中心工作人员

何  莹  玉溪市生态环境质量分析中心工作人员
四、听证会的议程
1.宣读听证会会场纪律和注意事项；

2.介绍听证会参加人员及人员构成情况；

3.对《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作修订背景、修订内容说明；

4.听证代表发言；
5.听证旁听人发言；

6.听证决策人就听证意见建议作说明发言；

7.总结发言；

8.听证代表审阅听证记录并签字。

五、听证代表主要意见

听证会上，到会的19位听证代表、听证旁听人就听证事项陈述了14条意见和建议。主要意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明确城市规划区、建成区等范围的建议。听证稿总则第二条例中“玉溪市城市规划区”具体范围，“城市市区、城市建成区”是否统一具体范围。比如乡街道是否属于城市规范区或建成区。
（二）关于前置条件和交叉管理的建议。一是根据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环评审批是否为产生环境噪声建设项目的前置条件？现在许多企业是先建设而后进行环评，是否将环评审批作为门槛，从源头制止。二是如社区居委会或小区物业、业主委员会等可以对这些噪声产生进行监督。三是噪声管理的最大难点在取证难，要明确法律责任，还要能够取证，解决取证难的问题。四是在听证稿中应进一步明确建立和完善各有关职能部门协调机制，建立相应的协调制度，依法依规加强日常监管和协调联动。

（三）关于统一规划，统一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的建议。针对城区主要噪声如烧烤店和酒吧，产生的噪声（如斗殴、吵架、砸酒瓶等现象）不可控，规模达不到KTV的建设标准，其产生的噪声无法从源头制止，是否考虑在城区进行统一划分规划，统一安装净化装置，以解决此类问题。
（四）关于明确细化法律责任的建议。一是建议对听证稿第七章法律责任噪声违法行为所给予的行政处罚行为、种类、处罚幅度没做出具体规定，弥补法律空白。二是听证稿中没有规定主管查处部门。如第30条居民楼有物业，可以由物业、业主委员会进行管理，但是其他乡镇街道等地产生噪声时，无法确定哪个部门来进行执法。尤其是社会生活噪声，经常是混合交叉的，没有在城市建成区内某居民区附近进行道路修缮或管道建设项目，工人在夜间使用音响大声播放音乐被投诉，具体由哪个部门主管执法？作为基层、小组、社区街道均没有执法权利，很多时候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己言语去说劝导，希望扩大执法队伍和执法范围，加大惩戒力度，减轻基层执法压力。

（五）关于待上位法修订后再修订本《办法》的建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8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其中将审议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建议：该办法若暂时无时限要求，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订后再修订本《办法》，避免条例间规定规范不相一致问题。
（六）关于部分条款具体修改建议。一是保留原《办法》第26条第二款“城市建成区内的经营中的酒吧、歌舞厅、棋牌室等文化娱乐场所，其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的规定。二是建议删除听证稿第29条对于城市建成区不得超标昼间55分贝、夜间45分贝的规定。听证稿第31条第二款修改为“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因排放油烟、异味、废气而产生噪声污染的餐饮服务项目”。第三款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市（区）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露天烧烤食品提供产生噪声污染的场地”。三是将听证稿第二条第三款“是指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表述修改为“是指产生的声音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四是建议将听证稿第三条改为“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政府环保目标责任制，并根据规定，划定各类标准适用区，建设城市环境噪声达标区，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五是将听证稿第13条第二款修改为“在城市建成区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工业噪声，应当符合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要求”。六是将听证稿第15条结尾改为“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限期治理并达标”。 七是将听证稿第27条开头改为“在城市建成区内，禁止使用扩音喇叭、噪音设备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八是将听证稿第28条中，改为“音箱、空调设备、喇叭”。九是第31条污染源排放口规定与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相关规定有冲突。

六、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对各位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生态环境局将认真梳理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在充分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将进一步修改完善《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听证稿）》，使《玉溪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更加符合实际。

七、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对于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我局研究作如下采纳和处理：

（一）针对明确城市规划区、建成区等范围的建议。经玉溪市人民政府批复的红塔区城市规划中有明确的表述和确定，本办法中不再赘述。
（二）针对前置条件和交叉管理的建议。按照“放管服”改革和实行“证照分离”的要求，均不应在各相关管理、行政审批中人为设置前置条件。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将进一步解决交叉管理、职责不清等问题。
（三）针对统一规划，统一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的建议。结合玉溪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开展“七个专项行动”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工作，全市和红塔区各种环境噪声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综合整治力度加大，相关治理工作将会进一步提升，待经验方法形成一整套成熟管理再纳入本规范性文件中。
（四）针对待上位法修订后再修订的建议。我们将实时关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议案的进展情况。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订在今年内施行，我们将重新依法修订本规范性文件。

（五）关于明确细化法律责任的建议。按照最新立法（含规范性文件）关于“简化法律责任条款规定”要求，删除原办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内容。以新的3个条进行表述，不在赘述。
（六）针对部分条款具体修改建议。对部分条款采纳以下意见建议：1. 第二条第三款第一个“环境噪声”修改为“声音”。2.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以下四款：第一款：新建酒吧、棋牌室等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不得核发文化经营许可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核发营业执照。保留原《办法（试行）》第二款：城市建成区内的酒吧、歌舞厅、棋牌室等文化娱乐场所，其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第三款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规范登记，核发营业执照后及时将登记信息推送至相关部门，并告知经营者在取得审批前不得擅自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增加第四款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市（区）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开设或者提供酒吧、棋牌室等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已依法办理营业执照的，禁止在凌晨2时至7时进行经营活动。3.第二十八条在音箱后面加：“空调设备”。4.第二十九条删除：（昼间55分贝， 夜间45分贝）。5.第三十一条修改为：第一款：新建、扩建、改建饮食业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落实《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554-2010）要求，从源头防治饮食业污染、规范饮食业经营者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款：住宅楼内设置饮食业应当符合规划。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市（区）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产生噪声污染的场地。




